
109學年度第 1次交通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1月 13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校本部行政大樓 2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顏總務長東勇                    紀錄：陳昭如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壹、 主席報告 

1. 外送平台(ubereats、foodpanda)帶來的校園安全問題為本處亟欲解決

之難題。經統計，外送機車每日入校送餐數量超過 500部，高峰甚至

達 1000部，且外送機車行駛於校內時普遍車速過快，對本校安全造成

相當大的衝擊及威脅。為解決此課題本處已試行各種管制方法，累積

經驗不斷修改策略，現行實施外送機車入校送餐需以 50元押金換取識

別證後放行(出校需於同校門擲回識別證領回押金)，且同時間僅開放

35部外送機車入校。 

2. 長期而言，上述問題仍需覓得徹底解決之道，擬規劃引進校內專用之

電動腳踏車(ebike)供師生使用，訂購外送餐點時可騎乘校內 ebike至

校門口，方便取餐。若能成功引進，將於試辦後視情況研擬校園公車

減班及全面禁止外送機車入校方案。 

3. 本校北門多年來於尖峰時段因光復路綠燈號誌時間過短，而造成校內

車輛回堵之情況，經與新竹市政府交通處多次協商，已爭取由原本綠

燈 33秒延長至 51秒，共增加 18秒的綠燈時間，有效減緩北校門出校

車輛壅塞問題。經觀察，除本校舉辦大型活動外，平時尖峰時段

(16:00-19:00)已幾乎不會發生堵車情況。 

貳、 前次交通委員會議案處理情況 

1. 有關修訂《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第二項第一

點教職員汽車證跨校區停放需加價收費一案，經試辦一年並觀察跨校

區洽公汽車不致影響原校區之停車權益，已於 109年 8月 1日起正式

實施免收跨校區車證之加價費用。 

2. 有關二招、材料系間道路鋪畫行人穿越道及加設減速墊一案，均已施

作完成。 



  

  

 

參、 業務報告 

1. 109年度校內無主及廢棄單車於 9月 21至 10月 5日間回收，10月 6

日至 20日開放由原車主領回，剩餘單車已於 10月 21日開放全校教職

員生自由認養，今年共有 218部完成認養。 

2. 全校館舍浴廁反偷拍偵測，除動物房與綜合四館因施工尚未做檢測，



其餘館舍已於 11月 24日全數檢測完畢，檢測狀況良好並未偵測到偷

拍儀器。 

3. 109年 12月 1日起北校門試辦外送機車換證押金制，下班尖峰時間 

17-19時則派保全人員回收外送證。 

4. 名人堂至台達館間行人步道自 12月 15日起試辦人車分道，以維用路

人安全。 

5. 有關北大門出校綠燈秒數增加一事： 

(1) 本案經總務長與市府交通處長協調，市府於 7月 21日派員至北門

會勘交通號誌。 

(2) 市府同意週一至週五下班交通尖峰時段，將北門出校綠燈號誌增

加 10秒，由原來的 33秒調整為 43秒。 

(3) 市府交通處工程課已於 7月 29日完成將秒數調整，每次燈號循環

210秒，光復路通行 147秒、出校行人優先 12秒及出校車輛通行

51秒(較原會勘同意之秒數再多加 8秒，共調增 18秒)。 

6. 校內汽車夜留：本隊同仁每天持續不間斷於凌晨 3-6時加強取締，對

於改善夜間違規停車狀況，已有明顯成效。 

7. 檢附本校違規處理及親心車位申請等資料，敬請參考： 

(1) 本校近 4年車輛違規統計表，詳附件一。 

(2) 本校近 4年親心車位申請統計表，詳附件二。 

肆、 委員提問及回應 

提問一、有關北門出校綠燈秒數增加確實對本校交通很有幫助，然而東門往建

功路方向也常因綠燈秒數不夠導致需穿越馬路的行人與需右轉光復路

的車輛爭道，十分危險，且之後該處的行人路橋將拆除，不知是否也

可爭取增加綠燈秒數? (工學院盧俊銘委員提問) 

總務長回應：東門未來需配合新竹市政府輕軌捷運規劃，預計今年初將進行綜

合性規劃，本校也將參與，屆時若有適當機會將提出爭取。另外，

東門出校車輛分為兩方向，一往光復路、二往東院，造成校內回

堵原因通常是與光明新村出來的車輛互相爭道導致，目前總務處

已加強保全教育訓練，必須適時引導本校出校車輛通行。 

提問二、有關校園公車用 ebike取代之規劃，需考慮天候不佳時，師生搭乘校

園公車還是比較安全便利的選項。而取消外送機車入校改由師生騎



ebike至校門口取餐之規劃，考量使用外送平台訂餐的師生多為圖個方

便，是否可改成由外送人員換 ebike入校送餐方式辦理呢? (原科院陳

馨怡委員提問) 

總務長回應：有關建議外送人員由校門口換 ebike入校送餐，因外送人員身份

難以掌握，不適宜提供 ebike腳踏車租借之服務。考量師生有外

送餐點的需求，本處正規劃架設校內餐廳網站，供師生預先上網

點餐後到現場即可取餐服務，並將進一步評估校內餐廳送餐至各

館舍之可行性，期提供師生更便利、安全的校園交通、用餐環境。 

提問三、台達館、物理館前新增劃設腳踏車、行人分道標示，請問劃設原因為

何? 本人時常騎腳踏車經過此處，沒有感覺到明顯成效。(學生代表陳

禹叡提問) 

總務長回應：在此處增設腳踏車、行人分道標示亦為學生代表建議。本處實地

觀察多次，此處上、下課尖峰時段的確人車非常混雜，新增劃設

分道標示後，雖然無法使全部的用路人都遵守標示行進，但仍有 8

成左右的用路人遵守，整體狀況較未劃設前改善。 

提問四、如現在起全面禁止外送機車入校，規定外送人員必須於校門口換腳踏

車入校送餐，即可馬上解決目前交通困境。(原科院陳馨怡委員提問) 

總務長回應：此方案總務處已評估過，若實施很可能造成外送餐點延遲問題而

引發學生抗議，故暫不考慮施行。 

提問五、建議外送機車識別證區分 ubereats專用和 foodpanda專用識別證，若

有違規或其他事故發生，較易歸責於外送公司。(生輔組王聖惟委員提

問) 

總務長回應：駐警隊已嘗試聯繫 ubereats和 foodpanda兩家公司多次未果，其

為跨國企業且以新形態的經營模式運作，難以藉由約束公司的方

式解決。 

伍、 討論議題 



議案一、擬增訂《國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並配合修訂《國

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點，提請審議(駐警

隊提案)。 

說  明：1.為因應校內各單位與校外人士業務合作及公關禮遇需求，訂定《國

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作為貴賓汽車識別證發

放作業依據，經 109年 10月 27日行政會報討論並通過後提送本會

審議。 

        2.依前項配合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九點。 

建  議：1.《國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草案詳附件三 

        2.《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草案及修訂對照表詳附件四。 

決  議：無異議通過。 

議案二、修訂《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第二點第二項之

附表、第七、九、十一點及新增十六之一點，提請審議(總務行政組、

駐警隊提案)。 

說  明：1.修訂第二點第二項之附表：108學年度第一次交通委員會提案因應南

大校區實施車牌辨識系統後取消磁卡工本費，惟經評估後仍維持目

前以刷卡或取幣入校方式，故擬恢復收取原磁卡工本費 200元；取

幣入校人員如遺失代幣須收取代幣工本費 150元，擬增列為收費依

據。 

        2.修訂第七點：為簡化收費程序並加速來賓汽車出校，擬統一臨時停

車費率為第一小時內收費 30元（半小時內同門進出者，免收停車

費），爾後每半小時收費 15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每日至多

以新台幣 300元計收。 

        3.修訂第九點：為合理反映本校公共意外險之投保成本，擬調整工作

機車證之申請費用為每張每年 600元。 



        4.修訂第十一點：本校教職技員工生申請機車證費用則維持不變。 

        5.增訂第十六之一點：為維護校內行車安全並限量開放外送機車入校

服務校內人員，擬增訂外送機車入校管理機制，即入校機車採總量

管制，入校前憑 50元換取通行證，出校時憑通行證退還 50元。 

建  議：《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草案及修訂對照表詳附

件五。 

決  議：無異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 (無) 

柒、 散會 (12:55)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6年01月 26 3 30 59

106年02月 75 10 25 110

106年03月 36 18 22 76

106年04月 153 55 0 208

106年05月 19 28 22 69

106年06月 43 10 99 152

106年07月 74 9 0 83

106年08月 73 5 30 108

106年09月 100 21 1650 1771

106年10月 188 23 0 211

106年11月 28 28 25 81

106年12月 22 6 30 58

合計
837 216 1933 2986

 107.01.03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截至11月1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283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7年01月 43 24 0 67

107年02月 23 2 0 25

107年03月 54 15 0 69

107年04月 33 13 13（貼單） 59

107年05月 88 11 43 142

107年06月 37 10 15 62

107年07月 63 3 31 97

107年08月 16 2 50 68

107年09月 19 3 644（清理） 666

107年10月 52 6 1334（清理） 1392

107年11月 50 8 193 251

107年12月 4 7 100 111

合計
482 104 2130 3009

 108.1.2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10月16日移撥20部堪用腳踏車供清華學院之『清華T-BIKE』計畫。
2. 截至10月31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258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8年01月 11 6 0 17

108年02月 0 12 0 12

108年03月 14 8
160

(校園徵
182

108年04月 124 5 0 129

108年05月 39 12 0 51

108年06月 68 8 40 116

108年07月 2 17 0 19

108年08月 8 81 0 89

108年09月 4 9
2246

(清理回
2259

108年10月 9 102 0 111

108年11月 40 52 195 287

108年12月 1 15 50 66

合計 320 327 2691 3338

 108.12.31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10月31日移撥20部堪用腳踏車供清華學院之『清華T-BIKE』計畫。
2. 截至10月31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365部。

附件一



月份
機車
取締

汽車
取締

腳踏車
拖  吊

小計

109年01月 10 53 0 63

109年02月 7 55 0 62

109年03月 11 39 0 50

109年04月 20 36 0 56

109年05月 5 30 0 35

109年06月 10 26 0 36

109年07月 18 19 0 37

109年08月 9 34 0 43

109年09月 10 7 1619（無主） 1636

109年10月 27 44 385（無主） 456

109年11月 6 47 266（無主） 319

109年12月 28 25 70 123

合計 161 415 2340 2916

 109.12.31製表

駐警隊每月各類車輛違規統計

1. 10月20日移撥20部堪用腳踏車供清華學院之『清華T-BIKE』計畫。
2. 截至10月23日完成廢棄腳踏車認養，共計218部。

附件一



其他 教職員 汽車 機車

102 0 16 10 6 16

103 1 12 9 4 13

104 2 20 15 7 22

105 1 12 7 6 13

106 0 8 2 6 8

107 0 6 3 3 6

108 0 11 2 9 11

109 1 8 3 6 9

110

111

合計 5 93 51 47 98

備註：

109.12.31製表

清華大學歷年親心車位申請統計表

目前使用中之汽車車位有1個，機車車位有5個。

車位種類申請人身份
小計年度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 (草案)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交通委員會通過 

一、 因應校內各單位與校外人士業務合作及公關禮遇需求，訂定貴賓汽車識別

證發放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作業依據。 

二、 免費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對象如下：(括弧內為需求單位) 

(一)校長指定之貴賓(校長室) 

(二)依本校捐贈回饋作業要點(附件一)之捐款人或企業(秘書處財務規劃室) 

(三)校級傑出校友(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 

(四)校友會理監事(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 

(五)新竹縣市記者(秘書處公共事務組) 

(六)陽明交通大學及工研院互惠單位(秘書處公共事務組)) 

三、 除第二點所述六類人士外，各單位如因業務合作及公關需要，得由需求單

位付費辦理貴賓汽車識別證，費用比照工作停車證。 

四、 貴賓汽車識別證之發放作業流程如附圖一。由需求單位檢具請領人員名冊

(如附表一)、送各一級單位承辦人彙總、經一級單位主管核章後，送駐警隊

辦理，車證核發後由駐警隊交一級單位承辦人轉各需求單位寄發。 

五、 依第三點需付費辦理之貴賓汽車識別證，請需求單位註明扣款帳號。 

六、 每年六月各單位開始申辦次學年度貴賓汽車識別證，年度中領證人如有車

牌變更情形，由需求單位主動向駐警隊辦理資料更新。 

七、 本要點經交通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捐贈回饋作業要點 

（一）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貴賓汽車識別證一張（一年期） 

（二）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貴賓汽車識別證一張，終身有效 

（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貴賓汽車識別證兩張，終身有效 

（四）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贈貴賓汽車識別證五張，終身有效 

附圖一 貴賓汽車識別證之發放作業流程 

 

         

 

 

 

 

註 1:配合八月新年度開始，建議各單位六月作業，六月底將核章名冊送駐警隊。 

註 2:年度中車牌變動處理流程：原需求單位直接通知駐警隊調整 

=================================================================================== 

附表一 貴賓汽車識別證請領人員名冊 

領證人姓名 車牌號碼 扣款帳號（請提供 E.F.H6.L.M.K.T 計畫編號，以利轉帳作業。 

   

需求單位______________承辦人              主管核章                  

一級單位______________承辦人_      _______主管核章                  

各一級單位主管

簽核之名冊送駐

警隊 

駐警隊將車證交一

級單位承辦人轉各

需求單位寄發領證

人 

需求單位造冊 (如

附表一) 送一級單

位主管簽核申辦貴

賓汽車識別證 

附件三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校區安寧、交通安全、環境景觀及停車秩序，特訂定本校校園車輛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工生、校友、入校來賓及工作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車輛包括校區之汽、機車及腳踏車等車輛。 

第四條 本辦法分章規定汽、機車及腳踏車之通行、停放、違規的管理以及廢棄車輛處理

規則。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之各類車輛識別證之申請、收費及違規處理，依照另訂之「國立清華

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執行。 

第二章 汽車通行 

第六條 

 

 

 

所有進入校本部之汽車除第九條所特准之車輛外，其餘汽車一律持用本校所核發

之識別證方予通行。校外來賓車輛（無本校所核發之識別證）每日07時至23時限

經由本校大門或南門申請臨時汽車停車證或經車輛辨視系統作業後進入校區；每

日23時至07時不受理入校申請，有緊急事故者，經門崗值勤人員查明同意後，車

輛得進入校區。 

南大校區現有停車場及開放時間： 

(一)戶外平面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每日6至24時。 

(二)綜合教學大樓地下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每日6至24時。 

(三)進修推廣大樓地下汽車停車場：開放停車時間平日7至23時，例假日關閉。 

 

第七條 

 

行駛本校校本部汽車識別證之種類、發放對象及限制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發給在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職員、技術人

員、工友、專任助理及退休同仁。 

（二）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發給居住在本校東、西院之教職員眷屬，

限停放於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時有

效，非停放於職務宿舍區停車位（格）時

停車費比照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式辦理。

職務宿舍區之區域定義由駐警隊公告。 

（三）工作汽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建築、

廠商、餐廳之員工、長期送貨車輛等）。 
（四）學生汽車識別證：發給本校在學學生，為公平起見，若登記申請人數超過限

制額度時，另擇日公開抽籤。 

105年05月27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06月17日校長核定 

105年08月01日實施 
106年10月24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11月11日校長核定 

107年01月01日實施 
107年11月01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12月24日校長核定 

108年01月01日實施 
108年05月15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07月10日校長核定 

108年08月01日實施 
110年01月1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附件四



（五）汽車夜間及假日識別證：發給本校EMBA、IMBA、MBA及在職專班學員，限於

非上班時間（平日18時至翌日03時）及國定例假

日（06~03時）入校停放。 

（六）短期汽車停車證：發給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短期工作人員。 

（七）臨時汽車停車證：發給訪客、洽公車輛，於本校大門或南門申請進入校

區。 

（八）貴賓汽車識別證：依《國立清華大學貴賓汽車識別證發放管理要點》辦

理。 

南大校區辦理汽車入校區停車，以識別證或磁卡方式進入，其申請對象如

下： 
(一) 教職員工識別證：適用本校區專任教職員工，行政助理、專任助理、約僱人員 

及退休教職員工。 

(二) 學年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兼任老師、社團指導老師及諮商心理師。 

(三)在職進修學生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暑期班、夜間班進修及日間碩(博)班學

生。 

(四)推廣學員停車磁卡：適用本校區推廣教育中心研習學員。 

(五)工作汽車停車磁卡：適用在本校區工作之廠商（如施工、餐廳、便利商店之

員工）。 

(六)計時停車幣：適用無本校區識別證或磁卡之車輛，取計費停車幣進入校園。 

(七)上述各項停車磁卡請逕向南大校區總務行政組申請。 
第八條 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以一學年換發乙次為原則，汽車之車主必須為本人或配偶或

直系親屬，申請核准領證時必須出示教職員工服務證、行照、駕照，每部汽車只

能申請一張識別證並黏貼於車內明顯之指定位置。 

第九條 下列車輛因外表及任務明顯而無長時間停車問題，經門崗警衛查明後，得由本校

各門進出：貴賓禮車、救護車、消防車、憲警車、郵務車、電信公務車、電力公

務車、送報車、垃圾車、快遞貨車、緊急維修工程車、接送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專

車、校際專車等﹔另經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以南校門優先，駐警隊提供簡圖引

導車輛。遊覽車入校至舉辦活動之系館適當地點下車後，須停放在駐警隊指定地

點。 

第十條 除非工作所需或在本校特准之時間內，任何汽車都不得駛入本校校區內之徒步

區。 

第十一條 為管理本校校區汽車停放數量，本校於辦理各項停車證時得收取停車費。 

第三章 汽車停放 

第十二條 需貼有本校核發之當年度有效汽車識別證（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九條）或臨時

汽車停車證或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之車輛方能停車於本校校區內，識

別證必須為有效期間內，且識別證需置（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並依限定區

域停放。識別證遺失需重新繳交停車費始予補發，因車體損壞修理、換車、車輛失

竊等得檢具相關證明至駐警隊免費申請補發。 
第十三條 所有汽車入校停放時都必須停在規劃之停車位（格）或由本校臨時指定之停

車位。本校各停車位（格）禁止於03時至06時停放。唯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停放於奕園停車場。 

（二）停放於排球場旁停車場。 

（三）持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或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者停放於職務宿舍

區停車位（格）。 

身心礙人士所使用之汽車方能停放於身心障礙停車位上（停車時車上需備

妥身心障礙手冊）。 
第十四條 第九條所述及其他特殊工作車輛於工作期間內得停放於不妨礙交通之工作地點並

不受停車位（格）或地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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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停放在本校校區內之汽車其安全由汽車所有人負責，本校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

任。 

第十六條 校外單位若舉辦大型活動或會議時，由本校承辦單位先行考量汽車停放數量會總

務處相關單位再決定是否准其辦理。 

第十七條 為有效管理校內停車空間，得另訂校內分區停車要點。 

第四章 汽車違規 
第十八條 進入校本部之車輛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車輛或識別證未置（貼）於車上明 

顯之指定位置者或未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者。 

（二）限時、限區域停放之車輛（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九條），未依規定時

間、區域停放者。 

（三）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路邊臨停時，未開起閃黃燈 

或警示燈，臨停卸貨超過15分鐘以上，未於車輛前後放置三角錐警示或未 

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四）停放於人行步道、草坪綠地、紅、黃線區、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限身 

心障礙人士停放）、有標示之專用車位、路口十公尺內及道路、通道者。 

（五）無故駛入或停放於本校徒步區內者。 

（六）將汽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七）離校時未依規定繳交停車費，累犯或再次入校未自行補繳者。 

（八）變造或將汽車識別證上之編號塗抹不清者。 

以上違規之汽車，本校得鎖車或憑錄影照相紀錄逕行開立違規告發單，並依本校

「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取締。 

第五章 機車通行 

第十九條 為使校區內減少噪音、空氣污染及交通事故，所有機車（含電動機車）不得駛入

校區。（狀況特殊者除外，見第二十四、二十五條） 

第二十條 本校機車識別證種類及發放對象如下： 

（一）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發給在本校服務之專（兼）任教師、職員、技術人 

員、工友及退休同仁。 

（二）工作機車識別證：發給需長時間於本校校區工作之人員（如建築、廠商、 

餐廳之員工等）。 

（三）學生機車識別證：發給騎用機車之本校在學學生。 

（四）臨時機車識別證：發給到校洽公之校外人士或暫時換車之本校教職員工

生。 

（五）臨時機車通行證：發給因臨時有特殊需求（如腳傷需人載送、疾病送醫、 

搬運重物等）需騎機車入校之學生、校友或來賓，臨時 

通行證需黏貼於機車前方明顯識別處。 

（六）短期機車通行證：發給學生社團或營隊活動之搬運重物需求（各活動以發 

給一張為原則）及因傷病需以機車代步之校內人員。 

(七)進修各班學生機車識別證：發給暑期班及夜間班進修學生。 

第二十一條 教職員工生機車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機車之車主必須為本人或配偶或直系

親屬，申請時必須出示教職員工服務證（學生證）、行照、駕照，每部機車只能

申請一張識別證。 

第二十二條 臨時機車通行證有效期為發證當天，需辦理者於大門、南門申請並貼臨時機車通

行證後始得進入校區。 

短期機車通行證由申請人持相關證明文件至駐警隊免費辦理，如因傷需以機車代

步者，申請人可憑就診後一週內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至駐警隊免費辦理；惟同一傷

申請入校時間累計達二個月以上者，則須檢附公立或教學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

書。 

臨時機車識別證有效期為發證當天，需辦理者於南、北門登記後貼臨時識別證並停放

於各門旁機車停車場之停車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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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所有機車除第二十四條所特准通行（停放）校區外，其餘機車不得進入校園，並

必須有本校發行或認可之機車識別證方可停放於大門西側（光復路與建新路

口）、東門、西門、南門等指定之機車停車場。 

第二十四條 有明顯外表及任務之送報、送便當、送郵、殘障、憲警公務機車、緊急搶修或貼

有臨時通行證等之機車可於本校校區通行。 

第二十五條 除非工作所需或本校特准之時間內，任何機車都不得駛入本校校區內之徒步區。 

第二十六條 所有騎乘機車進出本校人員都必須配戴安全帽。未戴安全帽者，校警或保全人員

得拒絕其進出。 

第六章 機車停放 

第二十七條 

 

必須貼有本校核發之有效識別證機車（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二十四條）方予

停放，且識別證必須在有效期間內。機車識別證限黏貼於機車正前方明顯識別

處，遺失需繳交六倍停車費始予補發，因車體損壞修理、換車、車輛失竊等得檢

具相關證明至駐警隊免費申請補發。 

第二十八條 送報、送郵、搬運物品或運送病患之機車可暫時停車於不妨礙交通之工作地點。 

第二十九條 所有停入停車場之機車均必須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並放置整

齊。 

第三十條 西院住戶之機車（需貼有有效之職務宿舍機車識別證）可由西門進入職務

宿舍區，但不得行駛校區。 
第三十一條 停放在本校校區內之機車其安全由機車所有人負責，本校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

任。 

第七章 機車違規 

第三十二條 進入或停放校區之機車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 未經同意行駛或停放於校區者。 

二、 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或識別證未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

者。 

三、 將機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及將證上編號塗抹不清或變造識別證者。 

四、 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 25 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五、 持臨時機車通行證進入校區，未遵守切結書規定者。 

六、 機車停放時，未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者。 

以上違規之機車，駐警隊得視情節之輕重及交通與停車安全影響程度執行鎖車、

拖吊或憑錄影照相紀錄逕行開立違規告發單，並依本校「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

理要點」取締。 

第八章 腳踏車管理 

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腳踏車，可透過網路向駐警隊請領識別證，貼於腳踏車龍骨橫

桿、後檔泥版上或其他明顯處。識別證以一年一換為原則，識別證遺失、被竊、

毀損者或車主換新車時，腳踏車所有人可申請補發。 

第三十四條 腳踏車必須整齊停放於本校指定之車棚內或腳踏車車架上。 

第三十五條 停放於校內之腳踏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得逕行移置於適當場所： 

一、 未貼有當年度之識別證。 

二、未依規定停放。 

三、經由外觀判定為廢棄車並於車上張貼清理通知達七日，仍未處理者。 

第三十六條 管理單位拖吊移置之腳踏車應於次日於駐警隊網頁公告識別證號，腳踏車所有人

應於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領回，逾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所有人者，即視為廢棄腳

踏車，由管理單位依廢棄物清除或公告認養之。管理單位拖吊移置之腳踏車如有

損壞、遺失，車主可在廢棄之腳踏車中優先選擇一台以為補償，管理單位不負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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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 

第三十七條 腳踏車之清理、拖吊移置，於必要時得破壞其車鎖，且不負損壞賠償責任。 

第三十八條 本校腳踏車之停車架（位）僅供停放腳踏車使用，本校不負腳踏車保管責任。 

第三十九條 腳踏車所有人亦應遵守一般汽機車交通安全規則。 

第九章 電力輔助車輛管理 
第四十條 掛有監理單位核發牌照之電力輔助車輛，依汽、機車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外觀樣式與一般腳踏車相似（有腳踏板鍊條可人力傳動者），依腳踏車相關規定

管理；外觀樣式與一般機車相似（無腳踏板鍊條可人力傳動者），依機車相關規

定管理。校內各單位因公務需要於校內騎用機車樣式之電力輔助車輛，需向駐警

隊申請登記貼證，並於車輛明顯處標示單位名稱及「公務車」等字樣。  

第十章 廢棄車輛處理 

第四十二條 被拖吊至駐警隊之機車經一個月之後無人領回，若貼有本校核發之識別證者則通

知領回；校外機車將公告或函請警察局協助通知車主至本校領回；未領回之機車

由本校委請環保局依法處理。 

第四十三條 校區內道路及停車場久未移動之車輛（含無牌照汽機車），經通知車主或貼警告

條一週以上未再移動者視同無主車輛處理。 

第四十四條 每學期開學之初（二月、九月）將於各車棚公告：清理廢棄腳踏車。清理原則為

有外觀明顯喪失功能、變形或長期無人使用鏈條鏽蝕足以認定為不堪使用者或經

貼條通告未予回應之情形者，將由駐警隊雇工運回集中管理，半個月後，無人認

領，將公告開放供本校教職員工生認養，餘視同無主車輛處理。 

第四十五條     無主車輛之處理方式：經公告半個月後無人認領，汽機車逕自通報新竹市政府相

關機關協助處理，廢棄腳踏車由本校進行拍賣，其所得納入校務基金收入。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四十六條 為保障本校學生宿舍區之安寧除工程、公務、救護、消防、巡邏車及教
官、齋 
管理員之車輛得進入及停放外，其他人員之汽機車，非於特許時間禁止進
入及 
停放，每學期之特許時間，由駐警隊公布之。 

第四十七條 凡領有本校汽機車識別證，一學年違規達三次者，除沒收車上之識別證外（不退

辦證費用），並停止其六個月內識別證之請領；違規肇事或危及行人安全之嚴重

行為，除依法究責外，得立即沒收車上之識別證，並停止其一年內識別證之請

領，校外車輛得拒絕其再入校。 

第四十八條 汽機車識別證遭沒收後，經交通委員會同意，得改易罰金重新請領識別證。 

第四十九條 凡查獲偽造本校有效車輛識別證者，除需補繳停車費外，另視情節輕重依法究

辦。 

第五十條 駐警隊辦理違規車輛認領時間：每日上午09時至下午05時。 

第五十一條 駐警隊於執行公務時，對於不服取締、態度蠻橫者，依其身份情節移送管區派出

所或由本校有關單位處理。 

第五十二條 上條所提各類收費所徵收數額除依法應繳庫外，悉數作為改善校內交通及停車管

理之各種措施之用；其它使用須經本校交通委員會審查，並向本校行政會議報

告。 

第五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交通委員會會議通過並送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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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 
 

 
 
 
 
 
 
 
 
 
 
 
 
 
 
 
 
 
 
 
 
 

一、 為有效管理學校汽、機車之通行及停放秩序，並維護校園環境景觀，依本校「校園車 

輛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八條、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本收費及違規處 

理要點。 

二、 本校專任教職技員工申請汽車識別證以壹張為原則，每張每一學年新台幣2000元，因 

故需申請第二張識別證者，每張每一學年新台幣4000元，如需申請第三張（含）以上 

車證則須專案簽准後發放，行照上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如有教職技員工之 

父母及子女，且確實居住在本校職務宿舍區者得另申請職務宿舍區汽車識別證，每張 

每一學年新台幣1200元（限停職務宿舍區停車格，如需申請第三張（含）以上車證則 

須專案簽准後發放，如需停放校區時比照本要點第七點第一項規定收費）。本校教職 

技員工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各項車證之第一張申請費用，如有特殊需求則另 

行專簽處理。 

南大校區辦理入校區停車應繳納停車費，其收費標準如附表「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汽車停車收費標準」。 

三、 本校校本部限停指定區域學生汽車識別證計160張（外宿生140張，住宿於校本部學生 

20張），停車費一學年新台幣800元（指定之區域由駐警隊另行公告）。當登記人數超 

過核發張數時，則舉行公開抽籤，行照上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南大校區同 

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車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車證，二校區車證每學期費用為3800 

元。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車證申請費用。 

四、 本校ＥＭＢＡ、ＩＭＢＡ、ＭＢＡ及在職專班學員申請校本部汽車夜間及假日識別證 

以一張為限，停車費一學年新台幣3000元，車主限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南大校區 

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車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車證，二校區車證每學期費用和為 

4500元。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車證申請費用。 

五、 本校校本部短期汽車停車證限300張（依申請順序），每人限申請壹張每張每月新台幣 

1000元，博士班學生及在職外宿生得一次辦理半年，每半年新台幣3000元，車主限本 

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短期工作人員申請時需附本校相關單位工作證明，車輛得使用 

公司車）。南大校區同學持原校區核發之有效汽車證至校本部申請本項車證，二校區 

106年 01月 26日校長核定實施 
106年 05月 04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05月 30日校長核定 
106年 08月 01日實施 
106年 10月 24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11月 11日校長核定 
107年 01月 01日實施 
107年 11月 01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 12月 24日校長核定 
108年 01月 01日實施 
108年 05月 15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 07月 10日校長核定 
108年 08月 01日實施 
108年 12月 2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 01月 31日校長核定實施 
109年 06月 01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 06月 08日校長核定 
109年 08月 01日實施 
110年 01月 13日交通委員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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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證每學期費用和為4500元。本校學生本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得免收車證申請費用。 

六、 為維護校園交通安全及環境，當單一活動入校車輛超過50部或人數達250人以上時， 

主辦單位須於場地借用核可前會簽駐警隊並擬訂交通疏導計畫及指派具有交通疏導 

能力之人員配合駐警隊指揮車輛入校與離校。另非本校主辦之活動以入校車輛不超 

過500 部為限，進入學校之車輛一律以全額收費為原則。 

七、 校本部臨時汽車停車收費方式如下： 

（一）第一小時內收費30元（半小時內同門進出者，免收停車費），爾後每半小時收費 

15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每日至多以新台幣300元計收。 

（二）由本校秘書處核發之各類卡片則依相關規定予以優惠。 

（三）凡持用身心障礙手冊之來賓汽車，憑手冊得享前三小時免收費之優惠，惟入校 

一小時內不同門出校則前項優惠取消。 

臨時機車識別證：請至各門警衛室或收費站登記後停放於指定之機車停車場（限發證 

當天有效）。 

欠繳停車費之車輛再次入校時須繳停車費（停車費由上次入校時間計至該日23時止並 

依當日費率收費），否則，本校得拒絕其車輛入校或於該車入校後依規取締。   

八、 本校各單位得申請下列停車費計次抵用券供來賓於校本部停車時使用（限當日當次有 

效，申請單至駐警隊網頁下載）： 

(一)免費停車抵用券：限量發給各一級單位提供貴賓使用，額度由總務長核定。 

（二）30元停車抵用券：限本校兼任教師（含社團指導老師）向駐警隊預購使用。 

（三）50元停車抵用券：限校內各館舍施工人員車輛預購使用。 

各單位如有需求可專案向總務處申請抵用券。 

九、 汽車工作證每張每年6000元、機車工作證每張600元，申請單由本校相關單位簽證， 

經駐警隊審查通過後，呈總務長核定發給。 

十、 公共服務車輛（郵政、電信、金融、消防、警務、救護、環保、安檢、緊急維修工程 

車等與明確標示貨運行號之送貨車輛 ）、接送本校員工、眷屬、小孩之交通車、校際 

專車、接送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專車等，經各門崗警衛或保全人員查明後，得由本校各 

門進出。 

另經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以南校門優先，駐警隊提供簡圖引導車輛，以上車輛免收 

停車費；未經申請核准之遊覽車入校每輛次收費100元並限當日離校。遊覽車入校至 

舉辦活動之系館適當地點下車後，須停放在駐警隊指定地點。 

十一、 本校教職技員工生申請機車停車識別證每人限一張，每張工本費100元，車主限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 

十二、 腳踏車停車識別證每人限一張，免收停車費，申請補發時每張酌收工本費20元。 

十三、 汽車識別證遺失申請補發，需重新繳交停車費始得補發；機車識別證遺失申請補發， 

每張新台幣600元。換車、車體損壞或車輛失竊，憑舊證或相關證明得免費補發識別 

證。無有效車輛識別證或臨時車輛停車證遺失者，按當日最高收費計收。 

十四、 上列各種車輛識別證，申請後不得中途退費。因離職、退休或汽車報廢、失竊者，憑 

相關資料證明（除汽車失竊外，均須繳回停車識別證）得申請退還下一學期未使用之 

費用（即上學期申請，則退還下學期費用，下學期不受理退費申請 ）。新申請使用不 

足一學期者，以一學期計費，超過一學期以一學年收費。 

十五、 違規被上鎖並開立違規告發單之汽車須繳交開鎖費，每次新台幣500元及違規停車期 

間之計時停車費（含累計欠繳之停車費）；嚴重妨礙通行安全之違規汽車，本校得實 

施拖離，被拖離之車輛車主另需自行負擔搬移費用。 

附註（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 

進入校區之車輛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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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車輛或識別證未置（貼）於車上明顯之 

指定位置者或未經校園停車收費管理系統辨視處理者。 

（二）限時、限區域停放之車輛（特殊工作車輛除外，見第十條 ），未依規定時間、 

區域停放者。 

（三）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四）停放於人行步道、草坪綠地、紅、黃線區、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限身心障礙 

人士停放 ）、有標示之專用車位、路口十公尺內及道路、通道者。 

（五）無故駛入或停放於本校徒步區內者。 

（六）將汽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者。 

（七）離校時未依規定繳交停車費，累犯或再次入校未自行補繳者。 

（八）變造或將汽車識別證上之編號塗抹不清者。 

十六、 違規被上鎖或拖吊之機車須繳交開鎖或搬運費，每次新台幣 300 元，拖吊地點若為立 

體機車停車場內則搬運費為 500 元。逾三日未辦理領回手續之違規機車，第四日起每 

天加收管理費新台幣 50元（加收費用上限新台幣 500元）。 

附註（本校車輛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進入或停放校區之機車有下列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未經同意行駛或停放於校區者。  

（二）未貼有當年度本校核發或認可之識別證或識別證未貼於車上明顯之指定位置

者。 

（三）將機車識別證借予或轉讓他人使用及將證上編號塗抹不清或變造識別證者。 

（四）超速﹙校區限速每小時25公里﹚、亂鳴喇叭或未遵守一般交通規則者。 

（五）持臨時機車通行證進入校區，未遵守切結書規定者。 

（六）機車停放時，未停放於停車棚內或指定區域之停車格內者。 

十六之一 凡經允許入校之送餐機車一律由北大門進出，並預收 50元押金後換取通行證，該通

行證限當日當次使用，離校時退還押金。惟該通行證最遲於同日 23時前繳回，未取

回之押金沒收於次工作日收入公庫。 

十七、 腳踏車違規被拖吊移置者，應繳交搬運費每輛次新台幣100 元。 

十八、 車輛超速： 

（一）經教職員工生目視舉發者，由駐警隊開立勸導單，30天內累計勸導3次（含） 

以上者，校內人士由總務處函請其主管加強輔導；校外人士本校得拒絕其車輛 

再次入校。 

（二）經本校設置之車輛測速器偵測後，時速35公里以上未達50公里須繳交處理費新 

台幣300元，時速50公里以上須繳交處理費新台幣600元。 

十九、 以上收入主要用於改善校內道路狀況、道路照明設備、新建停車場、支付校園公車及 

聘人加強管理等費用。 

二十、 本要點經本校交通委員會會議通過並送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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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汽車停車收費標準表 

申請對象 收費標準 備註 

南大校區教職員工、兼

任老師及退休教職員工 

˙每張每一學年新台幣 2000

元，因故需申請第二張識別證

者，每張每一學年新台幣

4000元。 

˙駕照及行車執照（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汽車） 

在職進修(含夜間班、暑

期班)、日間碩博班學生 
˙每學期新台幣 3,000元 

˙學生證、本人駕照及行車 

執照（本人、配偶或直系 

親屬汽車） 

˙限量發給。 

推廣教育中心學員 

˙半年/新台幣 1,250元。 

˙全年/新台幣 2,500元。 

˙磁卡工本費 200元。 

˙駕照及行車執照（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汽車） 

˙限量發給 

˙上課時段才能進入校園停

車 

廠商員工、到校施工人

員 

˙每月新台幣 500元或 50元/

天。 

˙磁卡工本費 200元。 

 

兼任老師、研討會講

師、口試委員、訪評委

員、志工、社團指導老

師、諮商心理師以及退

休教職員工 

˙30元/天  

一般研習學員及租(借)

用場地參加人員 
˙70元/半天；130元/全天 

˙各單位申請相關活動時，

須加會南大校區總務行政

組。 

˙限停戶外平面汽車停車

場。 

取幣入校停車人員 

˙停車未滿半小時免收停車費。

超過半小時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算，收費新台幣 30

元。 

˙停車逾 1 小時以上，其超過不

滿 1 小時部分，不逾 30 分鐘

者，以半小時計算，收費新台幣

15元；逾 30分鐘者，則以 1小

時計算。 

˙遺失或無停車計時證明者 

，其計費時間自早上 6時 

起算。 

˙遺失代幣工本費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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